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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 胃

    本标准修改采用JIS A6021-2000《建筑用防水涂料》。

    本标准与JIS A6021-2000的主要差异是：

    —     II类产品除拉伸强度高于JIS A6021-2000指标外，其余指标相当，单组分I类产品指标与

        JIS A6021-2000的2类相当；

    — 取消了原材料章节，增加了一般要求；

    — 只包括聚氨醋防水涂料；

    — 按性能区分为I类和n类；

    — 人工气候老化采用氮弧灯替代碳弧灯，累计辐照时间250 h修改为累计辐照能量1 500 MJ/

        m2（约720 h)；

    — 不按性能区分外露和非外露，采用人工气候老化指标控制；
    — 增加了表干时间、实干时间、潮湿基面粘结强度、低温弯折性试验项目；

    — 取消了高、低温拉伸性能、拉伸积、臭氧老化、抗下垂、涂膜比重试验项目；

    — 固体含量规定了具体数值。

    在附录A中列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JIS A6021-2000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JC/T 500-92{{聚氨酷防水涂料》标准废止。

    本标准与JC/T 500-92的主要区别是：

    — 取消了合格品、一等品以及适用期试验项目；

    — 增加了单组分产品；

    一一按产品拉伸性能分为I.n类，增设了撕裂强度、潮湿基面粘结强度等试验项目；

    — 试验方法与技术指标作了调整。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轻质与装饰装修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SBTC/TC195 )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化学建筑材料公司苏州防水材料研究设计所、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标准化

研究所、北京卡莱尔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市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湿克威建筑防水

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汇丽（集团）防水材料厂、广东科顺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禹都建筑防水材料有限

公司、上海市隧道工程公司防水材料厂、颐中（青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保定市北方防水工程公司、绍兴

县天衣防水材料有限公司、淮阴有机化工厂、北京通美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北京普石建筑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东方红防水材料厂、河南省彩虹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本标准委托中国化学建筑材料公司苏州防水材料研究设计所负责解释。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志远、杨斌、田凤兰、李坤全、檀春丽、徐莉萍、唐素霞、陈伟忠、郝广英、陈建华。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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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氨 酉旨 防 水 涂 料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聚氨醋防水涂料的分类、一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防水工程用聚氨酷防水涂料。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2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528-1998, eqv

ISO 37：1994)

    GB/T 529-1999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撕裂强度的测定（裤形、直角形和新月形试样）(eqv ISO

34-1：1994)

    GB/T 3186 涂料产品的取样

    GB/T 16777-1997 建筑防水涂料试验方法

    GB/T 18244-2000 建筑防水材料老化试验方法

分类

  分类

产品按组分分为单组分（S)、多组分（M）两种。

产品按拉伸性能分为工、n两类。

  标记

按产品名称、组分、类和标准号顺序标记。

示例：I类单组分聚氨醋防水涂料标记为：PU防水涂料S I GB/T 19250-2003

一般要求

    本标准包括的产品不应对人体、生物与环境造成有害的影响，所涉及与使用有关的安全与环保要

求，应符合我国相关国家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技术要求

5.1 外观

    产品为均匀粘稠体，无凝胶、结块。

5.2 物理力学性能

    单组分聚氨酷防水涂料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多组分聚氨醋防水涂料物理力学性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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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表2的规定。

表 1 单组分聚氮醋防水涂料物理力学性能

序号 项目 I II

1 拉伸强度／MPa ） 1。t)0 2.45

2 断裂伸长率／％ ） 550 450

3 撕裂强度／/(N/mm) ） 12 14

4 低温弯折性／℃ 镇 一 40

5 不透水性0. 3 MPa 30min 不透水

6 固体含量／％ 妻 80

7 表干时间／h 镇 12

8 实干时间／h （ 24

9 加热伸缩率／％
C 1.0

） 一 4.0

10 潮湿基面粘结强度／/' MPa ） 0.50

11 定伸时老化
加热老化 无裂纹及变形

人工气候老化“ 无裂纹及变形

12 热处理

拉伸强度保持率／％ 80. 150

断裂伸长率／％ 》 500 400

低温弯折性／℃ 镇 一 35

13 碱处理

拉伸强度保持率／％ 60̂ -150

断裂伸长率／％ ） 500 400

低温弯折性／℃ 镇 一 35

14 酸处理

拉伸强度保持率／％ 80--150

断裂伸长率／％ ） 500 400

低温弯折性／℃ l< 一35

15 人工气候老化卜

拉伸强度保持率／％ 80---150

断裂伸长率／％ ） 500 400

低温弯折性／℃ （ 一 35

    仅用于地下工程潮湿基面时要求。

b 仅用于外露使用的产品。

表 2 多组分聚氮酣防水涂料物理力学性能

序号 项目 I n

1 拉伸强度/MPa ） 1. 90 2.45

2 断裂伸长率／％ ） 450 450

3 撕裂强度／/ (N/mm) 妻 12 14

4 低温弯折性／℃ 镇 一 35

5 不透水性0. 3 MPa 30 min 不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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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号 项目 I II

6 固体含量／％ ） 92

7 表干时间／h （ 8

8 实干时间／h 24

9 加热伸缩率／％
簇 1.0

） 一 4.0

10 潮湿基面粘结强度“/MPa ） 0.50

11 定伸时老化
加热老化 无裂纹及变形

人工气候老化” 无裂纹及变形

12 热处理

拉伸强度保持率／％ 80-150

断裂伸长率／％ ） 400

低温弯折性／℃ 簇 一 30

13 碱处理

拉伸强度保持率／％ 60-150

断裂伸长率／％ ） 400

低温弯折性／℃ （ 一 30

14 酸处理

拉伸强度保持率／％ 80-150

断裂伸长率／％ ） 400

低温弯折性／℃ 簇 一 30

15 人工气候老化”

拉伸强度保持率／％ 80̂ -150

断裂伸长率／％ ） 400

低温弯折性／℃ 簇 一 30

    仅用于地下工程潮湿基面时要求。

b 仅用于外露使用的产品。

6 试验方法

6. 1 标准试验条件

    标准试验条件为：温度（23士2) 0C，相对湿度（60士15)000

6.2 试验设备

6.2.， 拉力试验机：测量值在量程的15％ -̂85％之间，示值精度不低于1％，伸长范围大于500 mm.

6.2.2 低温冰柜：能达到一40 0C，精度士20C o

6.2.3 电热鼓风干燥箱：不小于2000C，精度士20C o

6.2.4 冲片机及符合GB/T 528要求的哑铃I型、符合 GB/T 529-1999中5.1.2要求的直角撕裂

裁刀。

6.2.5 不透水仪：压力0 MPâ-0. 4 MPa，三个精度 2.5级透水盘，内径92 mm.

6.2.6 厚度计：接触面直径6 mm，单位面积压力0. 02 MPa，分度值0. 01 mm.

6.2.7 半导体温度计：量程一400C -30 *C，精度士0.50Co

6.2.8 定伸保持器：能使试件标线间距离拉伸100％以上。

6.2.9 氛弧灯老化试验箱：符合GB/T 18244-2000要求的氮弧灯老化试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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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 游标卡尺：精度士0. 02 mm,

6.3 试件制备

6.3.1 在试件制备前，试验样品及所用试验器具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24 ho

6.3.2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称取所需的试验样品量，保证最终涂膜厚度（(1. 5士0. 2) mm,

    将静置后的样品搅匀，不得加人稀释剂，若样品为多组分涂料，则按产品生产厂要求的配合比混合

后充分搅拌5 min，在不混人气泡的情况下倒人模框中。模框不得翘曲且表面平滑，为便于脱模，涂覆

前可用脱模剂处理。样品按生产厂的要求一次或多次涂覆（最多三次，每次间隔不超过24 h)，最后一

次将表面刮平，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养护96 h，然后脱膜，涂膜翻过来继续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养护72 h,

6.3 3 试件形状及数量见表3,

                                    表3 试件形状及数f

项 目 试件形状 数量／个

拉伸性能 符合GB/T 528规定的哑铃I型 5

撕裂强度
符合GB/T 529-1999中5.1.2规定的无割口

                  直角形
5

低温弯折性 100 mm X 25 mm 3

不透水性 150 mm X 150 mm 3

加热伸缩率 300 mm X 30 mm 3

潮湿基面粘结强度 8字形砂浆试件 5

定伸时老化
热处理

符合GB/T 528规定的哑铃I型
3

人工气候老化 3

热处理
拉伸性能 符合GB/T 528规定的哑铃I型 5

低温弯折性 100 mmX25 mm 3

碱处理
拉伸性能 符合GB/T 528规定的哑铃I型 5

低温弯折性 100 mm X 25 mm 3

酸处理
拉伸性能 符合GB/T 528规定的ME铃I型 5

低温弯折性 100 mm X 25 mm 3

人工气候老化
拉伸性能 符合GB/T 528规定的哑铃1型 5

低温弯折性 100 mm X25 mm 3

6.4 外观

    涂料搅拌后目测检查。

6.5 拉伸性能

    按GB/T 16777-1997中8.2.2进行试验，拉伸速度为（500士50) mm/min,

6.6 撕裂强度

    按GB/T 529-1999中5.1.2直角形试件进行试验，无割口，拉伸速度为（500士50) mm/min,

6.7 低温弯折性

    按GB/T 16777-1997中10.2.2进行试验。

6.8 不透水性

    按GB/T 16777-1997中11.2.2进行试验，金属网孔径（(0.5士0. 1) mm,

6.9 固体含f

6.9.1 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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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样品搅匀后，取（(6土1) g的样品倒人已干燥测量的直径（65士5) mm的培养皿（MO）中刮平，立即

称量（MI)，然后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24 h。再放入到（120士2)℃烘箱中，恒温3h，取出放人干燥器

中，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冷却2h，然后称量（m2)

6.9.2 结果计算

    固体含量按式（1)计算：

                                  X＝ (m：一m,)/(ml一m,) X 100······························⋯⋯（1）

    式中：

    X— 固体含量，单位为百分比（％）；

    ma— 培养皿质量，单位为克（9）；

    ml— 干燥前试样和培养皿质量，单位为克（g) ;

    m2— 干燥后试样和培养皿质量，单位为克（g).

    试验结果取两次平行试验的平均值，结果计算精确到1000

6.10 表干时间

    按GB/T 16777-1997中12.2.1进行试验，采用B法。涂膜用量为0. 5 kg/m2。对于表面有组分

渗出的样品，以实干时间作为表干时间的试验结果。

6.11 实干时间

    按GB/T 16777-1997中12.2.2进行试验，采用B法。涂膜用量为。。5 kg/ M2 0

6.12 加热伸缩率

    按GB/T 16777-1997中第9章进行试验。

6.13 潮湿基面粘结强度

6.13.1 试验步骤

    按GB/T 16777-1997中第6章制备8字砂浆块。取5对养护好的水泥砂浆块，用2号（粒径60

目）砂纸清除表面浮浆，将砂浆块浸人（23土2)℃的水中浸泡24 h。将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已放置24 h的

样品按生产厂要求的比例混合后搅拌5 min(单组分防水涂料样品直接使用）。从水中取出砂浆块用湿

毛巾揩去水溃，晾置5 min后，在砂浆块的断面上涂抹准备好的涂料，将两个砂浆块断面对接，压紧，在

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4h。然后将制得的试件进行养护，温度（20士1) C，相对湿度不小于90%，养护

168 h。制备5个试件。

    将养护好的试件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 2 h，用游标卡尺测量粘结面的长度、宽度，精确到

0. 02 mm。将试件装在试验机上，以50 mm/min的速度拉伸至试件破坏，记录试件的最大拉力。

6.13.2 结果处理

    潮湿基面粘结强度按式（2)计算：

                                            U二 F/(a X b) ·······································⋯⋯（2）

    式中：

    、 试件的潮湿基面粘结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

    F— 试件的最大拉力，单位为牛顿（N);

    a— 试件粘结面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

    b— 试件粘结面的宽度，单位为毫米（mm).

    潮湿基面粘结强度以5个试件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精确到0. 01 MPa o

6.14 定伸时老化

6.14.1 试验步骤

6.14.1.1 加热老化

    将试件夹在定伸保持器上，并使试件的标线间距离从25 mm拉伸至50 mm，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

置24 h。然后将夹有试件的定伸保持器放人烘箱，加热温度为（80士2)0C，水平放置168 h后取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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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4h，观测定伸保持器上的试件有无变形，并用8倍放大镜检查试件有无裂纹。

6.14.1.2 人工气候老化

    将试件夹在定伸保持器上，并使试件的标线间距离从25 mm拉伸至37.5 mm，在标准试验条件下

放置24 h。然后将夹有试件的定伸保持器放人符合GB/T 18244-2000中第6章要求的氛弧灯老化试·

验箱中，试验250 h后取出。再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4h，观测定伸保持器上的试件有无变形，并用8

倍放大镜检查试件有无裂纹。

6.14.2 结果处理

    分别记录每个试件有无变形、裂纹。

6.15 热处理

    按GB/T 16777-1997中8.2.4进行试验。结果处理按GB/T 16777-1997中8. 3 , 8. 4进行。

6. 16 碱处理

    按GB/T 16777-1997中8.2.5进行试验。结果处理按GB/T 16777-1997中8. 3 , 8. 4进行。

6.17 酸处理

    按GB/T 16777-1997中8.2.6进行试验。结果处理按GB/T 16777-1997中8. 3 , 8. 4进行。

6.18 人工气候老化

    将试件放入符合GB/T 18244-200。中第6章要求的氨弧灯老化试验箱中，试验累计辐照能量为

1500 MJ/m2（约720 h)后取出。再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4h，然后按6. 5 , 6. 7进行试验。结果处理

按GB/T 16777---1997中8. 3 , 8. 4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按检验类型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低温弯折性、不透水性、固体含量、表干时间、实干

时间、潮湿基面粘结强度（用于地下潮湿基面时）。

7.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技术要求中所有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b) 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人工气候老化（外露使用产品）每两年进行一次；

    c） 原材料、工艺等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产品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2 组批

    以同一类型、同一规格 15 t为一批，不足 15 t亦作为一批（多组分产品按组分配套组批）。

7.3 抽样

    在每批产品中按GBJT 3186规定取样，总共取3 kg样品（多组分产品按配比取）。放入不与涂料

发生反应的干燥密闭容器中密封好。

7.4 判定规则

7.4. 1 单项判定

7.4. 1. 1 外观

    抽取的样品外观符合标准规定时，判该项合格。

7.4. 1.2 物理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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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2.1 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撕裂强度、固体含量、加热伸缩率、潮湿基面粘结强度、处理后拉伸

强度保持率、处理后断裂伸长率以其算术平均值达到标准规定的指标判为该项合格。

7.4.1.2.2 不透水性、低温弯折性、定伸时老化以3个试件分别达到标准规定判为该项合格。

7.4.1.2.3 表干时间、实干时间达到标准规定时判为该项合格。

7.4.1.2.4 各项试验结果均符合表1或表2规定，则判该批产品物理力学性能合格。

7.4. 1.2.5 若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不符合标准规定，则判该批产品物理力学性能不合格。

7.4. 1.2.6 若仅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允许在该批产品中再抽同样数量的样品，对不合格项进

行单项复验。达到标准规定时，则判该批产品物理力学性能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7.4.2 总判定

    外观、物理力学性能均符合标准第5章规定的全部要求时，判该批产品合格。

8 标志、包装、贮存及运输

8. 1 标志

    产品外包装上应包括：

    a) 生产厂名、地址；

    b） 商标；

    c) 产品标记；

    d) 产品使用配比（多组分）与产品净质量；

    e） 产品用途（外露或非外露、地下潮湿基面使用）；

    f) 安全使用事项以及使用说明；

    9） 生产日期或批号；

    h） 运输与贮存注意事项；

    i) 贮存期。

8.2 包装

    产品用带盖的铁桶或塑料桶密闭包装，多组分产品按组分分别包装，不同组分的包装应有明显

区别。

8.3 运输与贮存

    运输与贮存时，不同类型、规格的产品应分别堆放，不应混杂。避免日晒雨淋，禁止接近火源，防止

碰撞，注意通风。贮存温度不应高于400C e

    在正常贮存、运输条件下，贮存期自生产日起至少为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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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JIS A6021-2000章条编号对照

表A.1给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JIS A6021-2000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 A. 1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JIS A6021-2000章条编号对照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JIS A6021-2000章条编号

1 1

2 2

3

5 4

表1、表2 表 1

表2

5

6 6

6. 1,6.3 6. 1,6. 2

6. 3.2 表3

表3 表4

表5

6. 5 6.3

6.6 6．4

6.5

6. 12 6.6

6. 15,6.16,6.17,6.18 6.7

6.14 6.8

6.9

6.10

6.11

6.9 6. 12

7 7

8.1 8


